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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审查中，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

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处

分规定。纪律审查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

作，是维护党的纪律权威性的重要举措。

1994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

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

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

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党员拒绝作

证或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严重的应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处分”，这个要求

是一以贯之的。《监察法》第十八条、《政

务处分法》第四十二条均规定，监察机关

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

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

实提供情况。在案件审查时，往往会涉

及很多证人，这些证人虽不是案件的当

事人、涉案人，但因为知道案件相关情

况，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作为证人

的党员，在组织向其本人了解有关情况

时，应当增强组织观念、强化组织意识，

本着对党内同志、党组织和党的事业高

度负责的态度，客观如实反映情况，严肃

认真履行作证义务，共同维护纪律审查

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王薇）

【条文】

第八十六条 在干部、职工的录用、

考核、职务职级晋升、职称评聘、荣誉表

彰，授予学术称号和征兵、安置退役军人

等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利

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反有关规定

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弄虚作假，骗取职务、职级、职称、待

遇、资格、学历、学位、荣誉、称号或者其

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解读】

《条例》将推动服务人才强国战略、

促进保障人才评价机制落实作为重要着

力点，在第八十六条增写对在授予学术

称号中违规谋利、弄虚作假行为的处分

规定。当前，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

弈的主要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

高水平创新人才。党的二十大修改党

章，将“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

用”“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写入了党的根

本大法。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

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积极营

造公正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对建

设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目前，在构

建这个评价体系和制度环境的过程中，

还存在一些阻碍因素。比如，在学术称

号评选中存在说情打招呼、搞“圈子评

审”、利益交换等突出问题，亟需加以有

力整治。充实上述处分规定，有利于促

进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环境，为推

动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氛围提

供纪律保障。 （徐汉鑫）

【条文】

第九十四条 党员干部必须正确行

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清正廉洁，反对特权

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

求私利的行为。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

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

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

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

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解读】

《条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在“反对

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之前，

增写了“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内

容，进一步充实完善对党员干部廉洁自

律的总体要求。党的二十大通过的党章

修正案，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

的基本条件中，增写了“反对特权思想和

特权现象”内容。党章还规定，“中国共

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

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

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

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条例》第九十四

条第一款的修改是对党章的具体落实，

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实践中，由

于传统思维和不良习俗的影响，在一些

党员干部中，封建社会那种有权不用、过

期作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特权思想

还有不少市场。有的利用职权违规办

事，有的以各种名目侵占公共利益，有的

把手中的权力当作给亲友、小团体谋利

的工具，有的甚至搞“裙带腐败”“衙内腐

败”，侵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的形象。特

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表现形式很多，其

中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较为集中。《条

例》将“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在廉

洁纪律的第一条加以强调，发挥管总作

用，贯穿廉洁纪律全篇，从而引导党员干

部牢记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自觉破除

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做到秉公用权、为

政清廉。 （徐汉鑫）

【条文】

第一百零五条 离职或者退（离）休

后违反有关规定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

区和业务范围内或者与原工作业务直接

相关的企业和中介机构等单位的聘用，

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或者

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活动，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

违反有关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等职务，情节较

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零六条 离职或者退（离）休

后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

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

系人从事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情节较轻

在授予学术称号中弄虚作假、
违规谋利

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离岗离职后违规从业、违规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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